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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农委〔2024〕296 号

关于印发《上海市落实国家提高农业机械报废更新

补贴标准政策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各区农业农村委、区财政局，市属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关于印发<上海市关于进一步加大力度推进消费品以

旧换新工作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沪发改环资〔2024〕115 号）

等文件精神，为统筹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，进一步加大力度支

持本市农机报废更新工作，落实国家提高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

贴标准政策，制定本市实施细则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

- 2 -

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上海市财政局

2024 年 9 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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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落实国家提高农业机械报废更新

补贴标准政策实施细则

根据《关于印发<上海市关于进一步加大力度推进消费品以

旧换新工作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沪发改环资〔2024〕115 号）

（以下简称《实施方案》）和《上海市持续推进农业机械报废

更新补贴实施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农机报废更新实施方案》）

等文件精神，为统筹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，进一步加大力度支

持本市农机报废更新工作，落实国家提高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

贴标准政策，制定本市实施细则。

一、实施时间

2024 年 7 月 25 日起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。

二、支持内容

补贴机具种类范围为本市《农机报废更新实施方案》中明

确的机具。

补贴标准在落实《农机报废更新实施方案》内容基础上，

报废 20 马力以下的拖拉机，单台最高报废补贴额由 1000 元提

高到 1500 元；报废谷物联合收割机并新购置同种类机具，在现

行补贴标准基础上，按不超过 50%提高报废补贴标准，单台最高

报废补贴额不超过 3 万元。对于只申请报废谷物联合收割机但

不购置新机及其他农机报废的，继续执行《农机报废更新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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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》补贴标准。提标后相关机型报废补贴额详见附件 1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对提高补贴标准机具报废条件按照《拖拉机禁用与报废》

（GB/T16877-2008）和《联合收割机禁用和报废技术条件》

（NY/T1875-2010）技术条件执行。其他机具报废条件、补贴申

请操作程序按《农机报废更新实施方案》执行，其中，报废联

合收割机且新购置同类农机的报废补贴申请表详见附件 2，并提

供新购机证明；所有提高报废补贴标准机具须按照强化监管措

施（附件 3），开展全流程审核监管。一台农机只能享受一次农

机报废补贴。

四、资金来源

农机报废更新补贴资金由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市财政局根据

本市《实施方案》安排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和市级财政资

金共担，其中市级财政承担 15%配套资金，从乡村振兴专项资金

统筹安排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相关部门建立健全联合实施和监

管机制，加强组织协调，密切沟通配合，明确职责分工，形成

工作合力。

市发展改革委负责补贴资金使用审核、计划下达。

市财政局负责预算和资金拨付审核，组织相关部门对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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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管理和绩效评价，加强评价结果运用；区级

财政部门配合区农业农村部门做好本区补贴资金的上报、请款

等工作。

市农业农村委负责统筹协调推进农机报废工作，做好全市

资金需求汇总、审核、上报、申请拨款，强化补贴监管；区农

业农村部门、市属有关单位根据实际做好资金需求测算、上报、

补贴资料审核、报废拆解监督、资金使用监管等具体实施工作。

（二）开展宣传引导。各区、市属有关单位要通过政府网

站、政务新媒体、政务服务平台等渠道及时发布农机报废更新

补贴政策信息，加大政策宣传和解读力度，回应社会关切，进

一步提升政策知晓度和实施透明度。加强补贴业务培训和警示

教育，提高工作人员业务素质和风险防控能力。及时跟进政策

实施情况，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处理。

（三）强化资金监管。市农业农村委会同市发展改革委、

市财政局加强补贴资金的使用管理和监督，按照要求依法合规

使用财政资金，防止挤占、挪用、虚列、套取专项资金等违法

违规行为。按照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，建立健全全过

程预算绩效管理机制，按规定科学合理设定项目绩效目标，对

照绩效目标做好绩效监控，组织开展绩效自评。强化绩效结果

运用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
（四）加快补贴流程。各单位要统筹使用超长期特别国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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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和今年中央财政下达的农机报废更新补贴资金，支持老旧

农机报废补贴，其中，要优先使用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兑付补

贴资金。对于提高补贴标准的机具要加强风险防范，严格按照

补贴申请流程操作，增加结算批次，加快补贴兑付。年底前将

符合条件的补贴申请全部录入并及时完成兑付。

（五）及时总结上报。各区、市属有关单位请于 2025 年 1

月 5 日前，将本区域农机报废更新补贴政策实施情况（含资金

安排数、申请录入数、实际兑付数、报废更新机具台套数等）

报市农业农村委、市财政局。

附件：1. 上海市提高农机报废补贴标准补贴额一览表

2. 上海市报废联合收割机并新购置同类机具报废

补贴申请表

3. 上海市提高农机报废补贴标准机具监管措施



- 7 -

附件 1

上海市提高农机报废补贴标准补贴额一览表

序 号 机 型 类 别
提标后报废

补贴额（元）
备 注

1 拖拉机 20 马力以下 1500

2

自走式全喂

入稻麦联合

收割机

喂入量 0.5-1kg/s（含） 4500

报废联合收

割机并新购

置同种类机

具，执行此标

准。如未购新

机按原标准

执行。

喂入量 1-3kg/s（含） 8250

喂入量 3-4kg/s(含） 10950

喂入量 4kg/s以上 16500

3

自走式半喂

入稻麦联合

收割机

3行，35 马力（含）以上 10800

4 行（含）以上，35 马力

（含）以上
262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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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上海市报废联合收割机并新购置同类机具

报废补贴申请表

报废机型

/类别

回收、拆解或

销毁确认表

编号

购置同类

农机机型

购置同类

农机型号

所有人

姓名/ 单

位名称
住所地址

身份证号/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报废机具

/新购机

具台数

/ 台
申请补贴

额
元

农业机械所有人签章：

（个人签字/单位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报废更新

原因
□达到报废技术条件并购置同类农机

机主承诺 报废农机来源清楚合法、产权归属清晰。提供的相关材料真实、完整和有效。

区农业农村委/市属有关单位意见：

经审核，同意实施报废补贴。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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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上海市提高农机报废补贴标准机具监管措施

一、严控农机报废条件。对提高补贴标准机具，要严格按

照《拖拉机禁用与报废》（GB/T16877-2008）和《联合收割机

禁用和报废技术条件》（NY/T1875-2010）技术条件执行。

二、完善报废拆解流程。农机报废拆解过程中应提供拆解

前、中、后的照片，并上传发动机铭牌、人机合影等信息，确

保农机报废的唯一性。回收单位对回收的农机进行拆解并建立

档案，保存期不少于 3 年。区农业农村委、市属有关单位应对

回收单位拆解或者销毁农机进行监督。

三、核对报废农机信息。机主应就机具来源、归属等作出

书面承诺，对于提高补贴标准的农机需提供农机安全监理机构

核发的牌证，并具有铭牌或出厂编号、车架号等机具身份信息。

四、监管兑现补贴流程。提标联合收割机机主在申领报废

补贴时，须提供购置同类新农机的有效证明、新机牌证注册登

记证明。区农业农村部门、市属有关单位组织对新购农机进行

实地核验，现场拍摄人机合影照片、铭牌照片。全流程补贴申

请材料要按照档案管理要求存档保存。加强监督核查，切实提

高资金使用效益。对于不符合要求、违反财经纪律的，要及时

收回资金，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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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财政部监管局。

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 2024 年 9 月 19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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